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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研究動機 

 

  隨著科技的發展，人工智慧已成為目前的主要研究領域之一，至今已有初

 步的成效且正嘗試使其普及化。 

  然而目前技術尚未發展成熟，導致人工智慧存有許多漏洞，進而判斷錯誤。近

 期的時事中也可以發現諸多因人工智慧而產生的事件，此類事故在過去從未發生。 

 對此，我們好奇各先進國家在針對此領域的法律規範是否已足夠完善，能夠應

對人工智慧所造成的各種新問題，並希望從中找出不足之處，提出修正方案。 

 

二、 研究目的 

 

(一) 探討目前法律在人工智慧時代下是否完備 

 

三、 研究方法 

 

(一) 文獻探討 

 

四、 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決定主題 蒐集文獻 撰寫內容 整理引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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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正文 

一、 人工智慧簡介 

 

(一) 人工智慧概論 

 

  為了使生活更為便利，人們嘗試研發各式物品，而人工智慧就是在這種情

形下誕生的產物。「人工智慧的定義其實就是以「人工」編寫的電腦程式，去

模擬出人類的「智慧」行為。」（林敬恆，2019 年）簡單來說，人工智慧即具

有人類智慧的產品。我們藉由人工智慧技術試圖去創造完整的人工智慧，「AI

技術是為了實現人工智慧而開發的各項技術。」（新井紀子，2019 年）然而礙

於現今數學與科技發展，其成效相差甚遠，嚴格來說並不能稱為人工智慧。人

工智慧應該要能做到大部分人類可以做到的事，但目前卻只能達成一小部分，

例如語音辨識。而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習慣將現今的產物稱為人工智慧。 

 

(二) 現今發展人工智慧的方式 

 

  現今人工智慧技術有很多種，從給人工智慧學習的資料是否有預先加以整

理或標籤化，可區分為監督式與非監督式學習。 

 

1. 監督式學習 

 

 所謂監督式學習，就是先將資料作整理，再讓人工智慧學習，並標註

此資料的特性，然後使電腦從中發現這些資料的關聯性。當事前需準備的

資訊量很大時，其資料處理成本會提高許多，而監督式學習可以讓人工智

慧的學習成果跟我們所預期的幾乎一樣。 

 

2. 非監督式學習 

 

 非監督式學習跟監督式學習其實很像，差別在於他們所使用的資料。

非監督式學習所使用的資料是「皆未標示對或錯的答案標示或其他等等之

標示，並利用此種資料自行特徵與規則後建立模組。」（羅康銘，2020

年）這種學習法，只需要整理類似的資料，直接給人工智慧去學習。但有

時候人工智慧會因為歸納錯誤，或是找到我們預期外的規律，而偏離我們

原先預測的結果。然而對於需藉由大量資料學習的情形來講，此方式是十

分便捷的。此外，非監督式學習又可細分非常多種，像是生成對抗網路就

是很經典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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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來發展人工智慧的趨勢 

 

1. 目前趨勢 

 

  科技發展來自人類的本性──怠惰，所以人們會想盡一切能力去發展

科技，使我們的生活更加便利。目前人工智慧的發展趨勢是將其應用在生

活及各行各業中，「舉凡涉及大量數據之儲存、或有需要進行資料分析與

學習的領域， 皆無不熱烈討論人工智慧應用之可能性。」（趙士瑋，2019

年）為了達到上述目標，因而產生許多方法，像是最近盛行的生成對抗理

論、類神經網路或深度學習等。 

 

2. 生成對抗理論 

 

 「生成對抗網路是 Goodfellow 等人於 2014 年提出的一個新式深度模

型架構，模型內部包含一個生成器(generator, G)及一個判別器(discriminator, 

D)。」（羅倆凡，2019 年）生成對抗理論為非監督式學習的一種，運作原

理類似兩個人在競爭：由生成器製作出許多資料，給判別器判讀；這些資

料中有些符合事實，有些不符合事實。當判別器判讀完畢後，會回傳這項

資料是否符合事實。在這過程中，生成器的目標是騙到判別器，而判別器

則須讓自己不被騙。藉由這個方法，能使兩個人工智慧自行修正進步。 

 

3. 類神經網路 

 

  「類神經網路為試圖模擬生物腦細胞訊號處理體系的一個系統。」

（辜炳寰，2002 年）人類的神經系統十分複雜，連目前的醫學也沒有辦法

完全了解，但人工智慧發展有一個終極目標，就是通過圖靈測試，進而判

斷人工智慧是否真正具有人的智慧。人類為了使其能夠通過圖靈測試，讓

人工智慧盡量去模仿人類的行為，因而發展出類神經網路的概念。 

 

4. 深度學習 

 

  「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為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的分支，是 

模擬人工神經網路的運作方式，在人工智慧中，成長最迅速的領域。」

（林志玟，2020 年）人類在學習事情時，會將以往的學習經驗與現在所得

知識連結、歸納與整理。深度學習就是模擬人類在學習時的行為，讓人工

智慧自行尋找資料的共同特徵，並加以統整，方便我們進行更多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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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圖靈測試 

 

  「假如有一台宣稱自己會「思考」的電腦，人們該如何辦別電腦是否

真的會思考呢？」（李開復、王詠剛，2017 年）為了有效辨別，艾倫．圖

靈（Alan Mathison Turing）於 1950 年提出了一個概念來判斷電腦是否真的

會思考，即為圖靈測試。在圖靈測試中，測試人會先提出一個標準問題問

人工智慧與受測者，兩者會分別給予答覆。如果測試人無法確切的分辨哪

個是人工智慧，哪個是人，此人工智慧即通過圖靈測試。現階段許多開發

者皆以此為最終目標，並視通過測驗者為真正的人工智慧。 

  
圖二：成功通過圖靈測試的情形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二、 現行法律跟人工智慧的衝突 

   

  前面所述人工智慧學習的方法有監督式學習與非監督式學習二種，並繼續發

展出生成對抗理論、類神經網路或深度學習等概念。其發展日新月異，在可預期

的未來，人工智慧必將通過艾倫．圖靈所提出的圖靈測試，使其真正具有人類的

智慧，並達到與人類幾乎一樣的行為模式。 

  法律是規範人類行為的準則之一，但如果今天人工智慧已具有人的智慧，我

們的法律是否應該去規範它？抑或賦予它相對應的法律權利及義務？這是我們這

一代應該去思考的問題：對於早期我們所認為的「物」，在它有智慧且具有與人

相近的想法時，法律到底有無適用性？在目前眾多法治國家中，許多國家因應這

個趨勢，逐步推動立法、修法工作，但亦有許多國家尚未重視其嚴重性。首先，

我們應該要先了解現行法律與未來潮流究竟有何衝突點，才能夠針對衝突點進行

法案的審查及相關立法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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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行法律與人工智慧的衝突點 

 

1. 醫療行為 

 

(1) 醫療行為定義 

 

  我們在生病或是身體功能異常時，會前往醫院就醫，而醫生看病

的動作叫做醫療行為。何謂醫療行為？有幾個需要達成的要點：

「一、是否以治療矯正或預防為目的。二、是否有診察診斷及治療行

為。三、是否有用藥或處分行為。」（聯晟法網，2005 年）根據上述

定義，在現今科技發展下，有部分行為其實可由人工智慧協助或是代

替醫生執行。 

 

(2) 人工智慧運用於醫療上 

 

  目前人工智慧在醫療行為上通常是輔助性質的角色，像是達文西

手術、圖像辨識來診斷病人有無癌症，或根據症狀投放藥物、進行手

術等。但有時會因為人工智慧故障，導致醫療事故發生，如 2015 年

英國用達文西手臂進行人類心臟瓣膜修復手術時，因為人工智慧故

障，導致此患者受到不可回復的影響。各國對於此類事故發生時，應

如何追究其責任，眾說紛紜。有部分人士認為，應該將醫療人工智慧

視為產品，向開發商追究，也有人認為應該向操作手術的醫事人員追

究，亦有人認為應向人工智慧本身追究。像前面所述案例，至今仍不

知最終是由誰負責。 

 

2. 智慧財產權 

 

(1) 智慧財產權定義 

 

  「伯恩公約第二條第(1)項規定，伯恩公約保護之著作類別，包括

文學、科學及藝術範圍內之作品，不問其表現方式或形式為何。」

（章忠信，2002 年）由此可以推論，任何科學、文學、藝文的創作者

皆具有智慧財產權，比如某人在網路上寫了一篇文章，他就擁有這篇

文章的智慧財產權。但這也造就一個隱患，人工智慧究竟是否有權獲

得智慧財產權？定義上應該要有，但事實上大部分國家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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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寫文章的人工智慧 

 

  2020 年，OpenAI 釋出一個人工智慧語言處理模型，名叫 

GPT-3，這個模型十分的強大，只要給予一些簡單的關鍵字，它就可

以產出一篇十分流暢的文章。雖然目前 OpenAI 的使用權並沒有對大

眾開放，但當這項技術確實成真時，也會帶出一個問題：人工智慧寫

出來的文章，其智慧財產權應由誰擁有？人工智慧本身嗎？還是開發

者？ 

 

3. 汽車自動輔助駕駛 

 

(1) 自動輔助駕駛 

 

  目前各家汽車廠商都在研發自動輔助駕駛，而自動輔助駕駛可以

簡單分為兩大類型：自動化駕駛和輔助駕駛。自動化駕駛就是車子可

以自行駕駛，不需要人操控；而輔助駕駛則仍需要人在車上，且握有

主要駕駛權，如循跡定軌、定速巡航或是前車碰撞預警。全球部分地

區允許開放自動化駕駛，像是英國、法國和美國部分州等，亦有部分

國家僅允許輔助駕駛，如台灣。 

 

(2) Tesla Autopilot 事故 

 

  Tesla Autopilot 是 Tesla 開發出的一套自動輔助駕駛系統，這套系

統目前銷售於全球。但自銷售以來，事故頻傳，像是美國加州 2020

年駕駛啟動自動輔助駕駛系統，但卻因為系統故障而發生事故，「自

動駕駛系統未能判斷現場情況，未減速直接撞上受害者，最終並造成

受害人死亡。」（鄧子健、何渝婷，2020 年）在上述事件中，大部分

的人認為是系統設計商的過失，然而自動駕駛系統在銷售時應該已相

當完善了，而駕駛人也遵守使用規則，所以歸咎這兩方的肇事責任或

許有失公允。那要歸咎到這套系統上嗎？就目前法規而言是不許可

的。前面所述事件，僅圍繞在有侷限性的人工智慧，但如果將時間推

移至未來，已有通過圖靈測試的人工智慧，屆時我們的法律將會產生

出更多缺陷。所以我們現在就得去思考目前的法規是否已然備善，以

防之後出現更大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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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國與其他先進國家的法律 

 

  綜合前面所述，我們可以預見未來人工智慧發展可能的情形：無論是在

刑事責任、智慧財產權或著作權上，都會有一定的衝突。下列我們以智慧財

產或著作權為例，取三個資訊發展十分進步的國家作為代表，討論未來人工

智慧發展下現行法律的不足。 

 

1. 中華民國 

 

  我國法律對於人權的保護十分完善，但到現在我國對於人工智慧的規

範仍十分少，連一部專門對於人工智慧發展的規範都尚未完成立法工作。

在我國著作權法§10「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但本法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中所述，著作權人現行都限定為自然人，但若是前面所

述 GPT-3 的模型，如果有人用人工智慧模型寫出一篇著作，且在台灣發生

著作權糾紛時，此時著作權應給予這個人工智慧模型？又或是此模型的使

用者？就現行法律中，會給予使用者，但使用者本人沒有創作這件事與伯

恩公約相悖，可見台灣現行著作權法仍具有修正的餘地。 

 

2. 日本 

 

  日本對於著作權保護的形成相對來講比較晚。日本加入聯合國之後，

才在 1899 年簽屬伯恩公約並訂定著作權法。日本著作權法的發展史十分

短暫，但訂定的完整程度並不亞於台灣。日本的資訊發展十分迅速，尤其

是在人工智慧上，像是 Pepper。然而在保護人工智慧著作權的情況跟台灣

差不多，並未特別訂定相關法律來處理相關問題。在日本著作権法第 2 條

第二款「著作者 著作物を創作する者をいう。」中明定：創作作品的人

為作者，而人就是自然人，這導致了跟台灣一樣的問題。此外，如果在未

來真的有人工智慧獨立創作，此時的著作權應該給予人工智慧本身？或是

給予人工智慧製作人並視其為著作的延伸物呢？就現在著作權法定義，應

該會給予第一個向公眾發表此作品的人，但屆時，無論是對於人工智慧本

身，或是對於人工智慧的創作者都十分不公平，會產生相當大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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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不列顛暨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大不列顛暨北愛爾蘭聯合王國，以下簡稱英國。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

針對製作權立法保障的國家，在資訊產業中也有執牛耳的影響力，正因如

此，英國對於非人的著作權也有特別保障。像是在該國著作權法第 178 條

中，有特別訂定何謂電腦獨立創作的作品，但「法條文義上賦予「人工智

慧獨立創作」保護，但實際上誰是得主張權利之「對該創作進行必要安排

之人」？」（高嘉鴻，2018 年）這一點仍有極大的模糊地帶，但英國對於

人工智慧或是非自然人方面的著作權保護，仍是優於前面所述台、日兩

國，甚至勝於世界上眾多國家。 

 

4. 國際間的情況 

 

  人工智慧是否能擁有法律上的權利，或是具備法律上的權力，都是近

幾年來新興的議題。在國際社會上，大部分國家法律概念都已然備全，縱

使如此，在這個議題上，部分國家都採取較為保守的觀點：盡量以自然

人、法人為法律上唯二可以享有法律上權利的主體。目前，我們看到動保

法將享有權利的主體擴大到動物身上，保障動物的生存權，由此可知，法

律上的主體之正日益擴大到非人類。或許在未來的某一天，可以真的看見

人工智慧成為法律上的主體之一，以因應多變的智能未來。 

 

5. 綜合比較 

 

 台灣 日本 英國 國際情況 

立專法保障

著作權 

中華民國 

著作權法 

日本国 

著作権法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伯恩保護 

文學和藝術

作品公約 

保障人的 

著作權 
○ ○ ○ 共識上要 

保障非人的

著作權 
╳ ╳ 

△ 

(定義仍具有

灰色地帶) 

目前未達到

一定共識 

表一：著作權保障情形綜合比較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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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論 

 

一、 研究結果 

 

(一) 人工智慧的趨勢 

 

  在科技發展的過程中，人工智慧是一個很強大的產物，在監督式與非監

督式學習的方法下，延伸出深度學習、類神經網路與深層對抗理論，使人工

智慧得以更完整的研發。早期，科技在工商業成就方面致力於自動化，近

年，我們不僅要自動化更要智慧化，令人工智慧逐步深入到工商業中。此

外，日常生活中亦出現許多人工智慧的產物，讓生活日益方便。但人工智慧

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仍是通過圖靈測試，使人工智慧達到真正的智慧化。 

 

(二) 法律跟人工智慧的衝突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人工智慧勢必將通過圖靈測試，從現有的人工智慧

技術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人工智慧與人有許多相近之處，理應也要擁有

相關法律權利，然而目前的法律無法在與人工智慧相關的事件上發揮其應有

的效力。 

 

二、 研究建議 

 

(一) 法律應該如何面對未來趨勢 

 

  人工智慧時代是一個未來可預見的時代，所以法律應當針對現今眾多人工

智慧與法律的衝突點盡快修法，如：著作權法、刑法、民法等，避免真正的人

工智慧時代來臨時，法律不知如何因應這些問題，造成一系列的問題。 

 

(二) 我們應該如何面對未來趨勢 

 

  雖然人工智慧能為我們省下很多時間，但在運用這些人工智慧產物時，也

應該謹慎使用，發展人工智慧時亦需加以約束，避免產生無可挽回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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